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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工作协作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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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与巡视巡察工作之间建立协作机制，能进一步提高监督力度，让监督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而这两者之

间的工作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目前，我国对廉洁党风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若针对相关部门单独开展审计工作和巡察

工作，则工作量较大，监察时间较长。基于此，本文简单分析两项工作的异同，然后分析如何建立起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工作协作机

制，希望能供相关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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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工作能一定程度上震慑腐败分子，有效避免社会中出现腐
败现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审计机关和巡
视巡察工作单独开展工作量较大[1]。实质上两者的工作存在很多相
似之处，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因此，针对两者工作的异同进行分
析，以两者间相同之处为依据探索审计机关和巡视工作相协作的途
径，对后期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的工作目标
1.1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目标
审计工作的工作目标是由相关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开展审计

工作的目标就是保护财产安全，针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的资金详细
记录，提高整体的资金效益，避免出现腐败现象，让社会能在廉洁的
氛围下良性发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工作对象是各级党政机关和
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对他们的经济责任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通过审计工作来发现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相应措施约束领导人员的
行为。

1.2 巡视巡察工作目标
党内巡视巡察工作的工作目标是根据党内的相关法规确定的。

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开展有效的巡视巡察工作，加强党内监督，发
现存在的问题，贯彻中央巡视方针，利用存在的问题对工作对象形
成一定的威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2 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的不同
2.1 监督对象不同
相关审计法规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对象有明确要求，其中主

要包括：各级政府工作机关、国有企业的正职领导以及担任国有企
业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人员[2]。在开展审计工作时，综合各方面因素
的考虑，将任职三年以上的正职员工纳入监督计划中，但是，针对在
不同单位任职的同一个领导人员，不会安排多次审计工作，因此，针
对那些调动次数较为频繁的领导人员，不能有效地纳入审计监督计
划中。巡视的监督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下属的领导班子和相应的领
导成员，其主要是针对整体进行监督，不是针对个人。在开展巡视工
作时，如若同届的领导人员被调离到了其他单位工作，那么也是监
察的对象之一。

2.2 时间范围不同
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时间范围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情

况下是审计近三年的经济责任工作，在相关领导人员在职期间，只
有对以往的重要事项进行了追溯等，才会进行审计监督。而巡视巡
察监督工作的时间范围是针对领导整个任期进行全面的监察，通常
情况下，任期一般是五年。

2.3 工作内容不同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是针对相关人员作出的重大经济决策

开展工作的，针对经济决策执行中的财务收支情况以及资产管理等
进行监督，首要的是针对资金的管理。巡视巡察工作则重点检查党
的政治纪律，主要是巡视各个领导班子中是否有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的现象，主要是针对人进行监察。

2.4 力度不同
经济责任审计检查出问题之后主要是由政府和单位相关职能

部门对审计出来的问题进行跟踪和问责，而巡视巡查发现问题所形
成的工作报告是直接交送给党委负责，是党委对存在问题进行直接
监督，整体来说巡视巡查更具有强制力。其次，审计工作的权力有
限，能供其使用的资料和资源等都有很大限制，而巡视巡查工作是
党部组织的，赋予了其较大的权力，被巡查人员的账户信息和公安
记录等都可以作为巡查资料。

3 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工作的相同点
3.1 性质接近
无论是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还是巡视巡察工作，都是对官员和领

导者的工作情况等进行监督。此两项监督工作针对同一级别的其他
监督工作来说，权威性和独立性非常强[3]。同一级别的其他监督工作
会受到权力和外界因素的限制，进而影响到最后监察结果，而审计
和巡视工作就能很好弥补这一弊端，两者的共同目的就是避免出现
腐败现象。

3.2 工作对象层级相同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与巡视巡察工作其工作目标都是根据相关

的法律和法规确定的，其对象都是各级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导和下属
成员等。

3.3 工作重点相同
虽然两者间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工

作的开展，来发现监察对象的错误，并及时将出现的错误进行纠正，
让各个监督对象能在任职期间更好地开展工作。

3.4 工作程序相似
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的流程都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内

容：准备工作、进点实施、出示结论、反馈工作情况和处理问题。其程
序中存在的细微差别主要是因为两项工作内容有一定区别，所以在
前期准备工作时，分为审计准备和巡视准备。

3.5 工作目标相同
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的最终目标都是通过对相关部

门的财政和纪律情况等进行监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对政
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员进行监督，发现相关部门和单位中存在的问
题，通过两项工作的开展提高相关领导人员的法规意识，促进各个
部门更好的发展。

4 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工作协作的依据
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有上述五个共同点，是建立两者

协作机制的基础所在[4]。虽然两者开展工作遵循的法律法规有一定
区别，但是其遵循的法律法规理念、框架等都是大致相同的。经济责
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发现组织内部等
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有效评价，通过工作的开展让相关组织
和相关部门能良性持续发展。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虽然很
多相似之处，但是其工作内容和角度又不同，单独开展一项工作，其
监管的效果不能发挥到最佳，因此需要建立协作机制，将两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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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开展监察工作，进一步提高监察力度，建设廉洁的社会风气。
5 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工作协作机制研究
5.1 创新协作模式
5.1.1 审巡联动模式
所谓审巡联动模式就是让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两项工作

同步开展，针对相关部门进行同步监督，能让监督工作更加细致，此
模式主要适用于同年中既有审计计划又有巡察计划的单位。审巡联
动模式是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协作的最佳模式，可以在经
济责任审计的基础上采用“既统又分，统分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一是统一组建工作小组，在工作中分别抽调工作人员；二是统一两
者的监督方案，但又要将工作内容进行有效区分；三是统一开展工
作，两部门分别开展自己的重点工作；四是将监察的结果结合在一
起形成反馈，但是其最终的问题成果要区分开来；五是统一最后结
果，但是针对两者工作分别形成相应的报告；六是统一实施监察工
作，根据其工作重点对其进行分别跟踪。

5.1.2 先审后巡或先巡后审模式
先审后巡主要是先开展审计工作，后开展巡视工作，此种模式

主要适合用于近两年实施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同时又出现在本年
巡视工作计划中的单位；先巡后审主要是先开展巡视工作，后开展
审计工作，主要适用于上半年开展了巡视工作，本年中有审计计划
的单位。此两种模式中，在后一工作开展时，可以先与前一工作相关
人员进行有效沟通，针对上半年监察存在问题的地方，重点监察，必
要的时候还可以从上一工作开展处借调相关工作人员，以此提高整
体的监察力度。

5.2 完善协作机制
5.2.1 联系协调机制
首先是在审计机关和巡视巡察部门之间建立会议制度，在前期

准备工作时可以相互交流，抓住监察的重点，在后期工作开展中还
能随时交流沟通，进而提高整体工作效率；其次需要在两个部门间
设立专门的联络人员，方便工作中的沟通；最后，审计机关和巡视巡
查在工作中可能会有部分工作是一致的，针对相同的工作内容可以
将此项内容的资料进行有效共享，不仅能减轻审计机关和巡视巡查
部门的工作，还能减轻被检查单位的负担。

5.2.2 业务协作机制
其一是审计机关和巡视巡察部门应该制定长期规划和年度计

划工作表，让工作更加规范，通过计划表将所有工作有效衔接在一
起，并相互提供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文件和内容安排等，加强两者
间的联系和沟通；其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在前期准备工作结束之
后，应该先对巡视巡察的工作情况有一定了解。如若先开展审计工

作，为了方便后期巡视工作，审计机关需要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向
巡视人员介绍实际的审计情况；其三，审计机关主要是根据委员会
制定的审计计划表开展工作的，如若在后期巡视工作开展中，发现
审计部门相关的问题，可以申请审计部门协调配合，一起开展工作。

5.2.3 成果互用机制
首先是在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中，对对方反映的问

题，需要予以重视，在工作中要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其次是经济责
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两者间可以形成合力整改机制，针对整改不
到位的单位和存在虚假整改现象的单位等追究其责任；最后，审计
机关和巡视巡察部门应该让工作更系统更科学，相互分析两者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站在自身角度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从而提高双方的
工作质量。

5.3 完善人才培养制度
想要对相关部门和组织等实行全面的监督覆盖是一个非常漫

长且困难的过程，就要做到全面监督就需要审计机关和巡视巡察部
门加强协作，需要培养全面的监察人才。在工作中不断拓宽培训渠
道，结合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从中学习更多新知识和新方法，争取
培养出既了解审计工作又了解巡视工作的复合人才，提高队伍的整
体素质。还要在内部完善人才库，根据审计人员的专业和特长等将
内部人才进行分类，在后期开展工作时，根据其专业的相似性等对
内部人员进行动态管理，让监督工作在开展中更加顺利，提高整体
的监管力度，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现象。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虽然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巡察工作内容和监督对象

有一定区别，但是总体来说两者工作开展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
是通过有效开展工作从而发现调查对象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此规范
调查对象后期的工作，促进党风廉政的建设。目前社会公众和政府
部门对反腐败工作越来越重视，两者工作单独开展整体效率低下，
新时期下建立两者的协作机制不仅能有效提高整体工作效率，还能
提高整体的监察力度，尽量避免社会中存在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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